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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电话和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

９

人， 其中董事周新华委托徐水荣参加， 董事俞锦方以通

讯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淦荣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 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王天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提名王天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王天飞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等银行申请授信， 授信总额为

２２１００

万元， 由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和全资子公司浙

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土地与房产抵押担保， 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 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 审议通过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议事规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五、 审议通过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六、 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七、 审议通过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八、 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九、 审议通过 《授权管理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授权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 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一、 审议通过 《总经理工作细则》 的议案；

《总经理工作细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二、 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三、 审议通过 《内部审计制度》 的议案；

《内部审计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四、 审议通过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十五、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星期五） 上午

９

时在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第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各项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公告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附件：

个 人 简 历

王天飞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经济师， 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工商银

行长春市分行南广场办事处团总支书记、 综合科副科长； 长春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教务科科长、 基础部

教员；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团委书记、 行长秘书、 秘书科长、 房地产信贷处处长助理； 浙江工商

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浙江金通财产租赁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

事处股权部副部长、 投行部部长；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业务部总经理。 现任新华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上海业务总部

ＣＥＯ

。 兼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理事、 浙江省金融学会理事； 百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天飞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至今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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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

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实到监事

５

名， 分别是沈百方、 沈永泉、 钱利雄、 董国华、 钱银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百方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认

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 《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监事会议事规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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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星期五） 上午

９

时

（三） 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 出席本次股本大会的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星期一）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会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 《关于提名王天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 审议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三）、 审议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四）、 审议 《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五）、 审议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议案；

（六）、 审议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七）、 审议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的议案；

（八）、 审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九）、 审议 《授权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提名王天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授

权管理制度》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议事规则》 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三、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 登记地点：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 登记办法：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

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一）、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 凭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 （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

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四、 其他

（一） 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 吴巍平、 叶莉

联系部门：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

邮 编：

３１３０００

（二） 会期半天，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 其他备查文件

附：

１

、 授权委托书

２

、 股东登记表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格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 表

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提名王天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３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４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５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６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７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８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９

《

授权管理制度

》

（说明： 请在 “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空格内填上 “

√

” 号。 投票人只

能表明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 涂改、 填写其他符号、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按弃权

处理。）

委托人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星期一） 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 本公司 （或个人） 持有 “金洲管道” （股票

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 股票 股， 现登记参加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单位名称 （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

：

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６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作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鞍钢股份”或“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２．５

股股票和

１．５

份行权价为

３．６

元的认购权证。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

易日，鞍钢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恢复上

市交易。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鞍钢铁团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鞍钢集

团做出了法定最低承诺

。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

，

鞍钢集团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

（

１

）

鞍钢集团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所持的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

，

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权证行权对应的股份除外

）。

（

２

）

若在股东大会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前提下

，

鞍钢新轧注新增流通

Ａ

股收购鞍钢集团持有的新钢铁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则鞍钢集团承诺因此而增

持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帐户起

３６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

３

）

自上述收购事项完成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鞍钢集团持有的鞍钢新轧股

份不低于

６０％

。

（

４

）

鞍钢集团保证

，

出现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

时

，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损失

。

（

５

）

鞍钢集团将其持有的

、

用于执行对价安排所需的鞍钢新轧股份在

深圳登记公司办理有关保管手续

，

以确保履行该等对价安排义务

。

（

６

）

鞍钢集团将支付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费用

。

鞍钢集团还做出了如下声明

：“

本集团将忠实履行承诺

，

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本集团将不转让所

持有的股份

。 ”

������（

１

）

公司股改实施后

，

鞍

钢集团所持的股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获得上市流通权

，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的

３６

个月内

，

鞍钢集团履行承诺

，

未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其所持股份

；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核准新增流通

Ａ

股

，

鞍钢集

团因此而增持的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完成过户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的

３６

个月内

，

鞍钢

集团履行承诺

，

未上市交易

或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

；

（

３

）

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鞍钢集

团一直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

改革中作出的承诺

，

没有违

背其所作承诺的情况

。

注：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鞍钢新轧”。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６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鞍钢集团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

合 计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４

，

３４０

，

９０２

，

６４３ ６０．００％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１７

，

９３４ 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６０．００％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０ ０．０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

，

９３４ ０．００％ ０ １７

，

９３４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４

，

３４０

，

９０２

，

６４３ ６０．００％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１７

，

９３４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２

，

８９３

，

９０５

，

２０４ ４０．００％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７

，

２３４

，

７８９

，

９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０８

，

１０５

，

２０４ ２４．９９％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６

，

１４８

，

９８９

，

９１３ ８４．９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１

，

０８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１％ ０ １

，

０８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１％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２

，

８９３

，

９０５

，

２０４ ４０．００％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７

，

２３４

，

７８９

，

９１３ １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７

，

２３４

，

８０７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７

，

２３４

，

８０７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鞍钢集团

１

，

１３０

，

５０３

，

５７６ ３８．１５ ５２６

，

７９５

，

６２１ ７．２８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６０．００

注

合计

１

，

１３０

，

５０３

，

５７６ ３８．１５ ５２６

，

７９５

，

６２１ ７．２８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６０．００

注：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鞍钢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

１

，

１３０

，

５０３

，

５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１５％

。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收购鞍钢集团新钢铁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向鞍钢集团定向增发

２

，

９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５

，

９３２

，

９８５

，

６９７

股。 鞍钢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由股改后的

１

，

１３０

，

５０３

，

５７６

股增至

４

，

１００

，

５０３

，

５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９．１１％

。

（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鞍钢

ＪＴＣ１

”认购权证行权完毕，共有

１１０

，

６０１

，

６６６

股鞍钢股份股票从鞍钢

集团账户转移至成功行权的权证持有人账户，公司股份总数不变。 鞍钢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变为

３

，

９８９

，

９０１

，

９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７．２５％

。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鞍钢股份

Ａ＋Ｈ

股配股发行结束，公司由此新增股份

１

，

３０１

，

８２２

，

１５０

股，其中新

增

Ｈ

股

１９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总数变为

７

，

２３４

，

８０７

，

８４７

股。 鞍钢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增至

４

，

８６７

，

６８０

，

３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７．２８％

。

（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鞍钢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１００

万股，本次增持后，鞍钢

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

４

，

８６８

，

６８０

，

３３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４

，

８６７

，

６８０

，

３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７．３０％

。

（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鞍钢集团所持有公司限售条件股份部分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为

５２６

，

７９５

，

６２１

股。 鞍钢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至

４

，

３４０

，

８８４

，

７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０．００％

。

上述计算涉及的总股数基准为公司

Ａ

股及

Ｈ

股股数之合。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 ５２６

，

７９５

，

６２１ ７．２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对鞍钢股份相关股东的

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鞍钢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应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本次鞍钢股份所提出的有限售条件的部分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符合《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鞍钢股份本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鞍钢集团对所持有的即将解除限售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就出售计划做出如下

承诺：

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的六个月内，本公司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解除

限售流通股

５％

及以上的计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

内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提示性公告。

如果未来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本公司将严格遵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的相关规则，并且根据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通过上市公司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

：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

000778

公告编号

：

2011-0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武安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新兴铸管公司

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有关事项的函》（简称

"

《城建税函》

"

）， 要求公司补交以前年度城市维护建设税总计

4077.55

万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提示如下：

一、补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由来

我公司地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上洛阳村北。

公司根据

2004

年

8

月发布的《河北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办法》（简称

"

《管理办法》

"

）计算缴纳城市

维护建设税。武安市地方税务局根据《管理办法》之第六条

"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按行政区划依据纳税人所

在地确定……纳税人所在地在设区市和县级市市区，包括在郊区、工矿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 郊区、工矿区

内经济发展情况较差的区域，税率为百分之五，个别偏远地方，税率为百分之一，具体范围由设区市人民政府

确定。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建制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和建制镇的，税率为百

分之一。

"

核定公司属

"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和建制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

"

的情形，按

1%

税率计算缴

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因此我公司按

1%

税率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到

2009

年

9

月。

2009

年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对武安执法检查中发现上述税率问题，之后向我公司发出了《城建税函》，认为

我公司所在地应属建制镇的行政区划，应按

5%

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并于

2009

年

10

月起按

5%

税率计算

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前年度应交差额部分应予以补交。

该税率问题为武安市地方税务局对《管理办法》理解不到位造成，武安市地方税务局对我公司补交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不加收滞纳金。

二、补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金额

根据《城建税函》，武安市地方税务局核查我公司应补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金额为

40,775,506.31

元。

三、补缴税款的账务处理

因该笔税款为以前期间应缴税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笔税款应按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整以前

年度报表。 具体调整数额见本公司以后披露的

2010

年年度报告。

四、本次事项应履行的程序

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证监会计字

[2004]1

号）要求，本次事项

尚需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五、备查文件

武安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有关事项的函》

特此提示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

600133

证券简称

：

东湖高新 编号

：

临

2011-0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 会议召集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通过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向全体股东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

点在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罗廷元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共有

6

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 代表股份

199,670,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6,

065,960

股的

40.2507%

。 根据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保护的若干规定》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三、 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同

199,670,200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 选举公司董事

2.1

选举苗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赞同

128,367,816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64.29%

；

反对

71,302,384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35.71%

； 弃权

0

股。

2.2

选举李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赞同

128,367,816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64.29%

；

反对

71,302,384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35.71%

； 弃权

0

股。

2.3

选举王含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赞同

128,367,816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64.29%

；

反对

71,302,384

股， 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35.71%

； 弃权

0

股。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建纬 （武汉） 律师事务所见证， 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以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639

证券简称

：

金德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063

号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在武汉洪广建国大酒店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以传真、 电子邮件、 电话等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 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列席会议监事

5

人。 经与会董事讨论，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下属子公司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拟扩大产能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组已基本完成， 公司对外发行股本的增加， 以及优质核心经营资产西王食品有限公司的注

入， 随着西王食品小包装生产销售的扩大， 精炼油的需求也不断扩大， 现有精炼厂不能完全保证未来小包

装生产线供应， 经与会董事讨论， 同意对西王食品拟配套新上一条精炼能力

15

万吨的玉米油精炼线以及

精炼油成品油库一座。

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 审议通过了增补王棣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段振宇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 已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副董事

长、 总经理等职，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段振宇先生辞去董事、 副董事长、 总经理

职务的申请， 自 《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段振宇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现

经公司控股股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与会董事讨论， 拟提名王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 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王棣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董事候选人王棣先生的任资资格、 文化程度、 工作经历等认真地进行了审查， 并

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

具体独立意见请见附件四

)

3

、 经公司董事长王勇先生提名， 与会董事讨论， 决定聘任王红雨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本次公司总经

理的提名、 审议、 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总经

理的条件， 其教育背景、 任职经历、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其简历请见

附件二）

4

、 经公司董事长王勇先生提名， 与会董事讨论， 决定聘任孙新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次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提名、 审议、 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 其教育背景、 任职经历、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其简历及联系方式请见附件三）

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聘任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

具体独立意见请见附

件五

)

注： 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别行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王棣先生简历

王棣， 男，

1983

年

9

月出生，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2005

年就职于西王集团有限公

司， 先后在海盛国际有限公司、 山东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山东西王进出口有限公司、 西王香港粮油有限公

司、 西王糖业 （香港） 有限公司就职， 期间曾赴纽约大学进修金融专业， 并派往香港负责集团国际贸易和

对外销售工作。 现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董事、 副董事长， 主管集团品牌建设和北京营运中心

工作。

王棣先生现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

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勇先生属父子关系。

附件二： 总经理王红雨先生简历

王红雨， 男， 汉族，

1976

年

2

月出生， 本科学历， 经济师， 中共党员。

1994

年参加工作， 就职于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先后出任西王集团甘油厂副厂长、 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国际业务部经理、 进出口公

司总经理、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西王 （香港） 公司总经理等职， 现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

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红雨自

2008

年起至今任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 长期从事玉米油的研究开发工作， 全面负责西王玉米油的质量管理、 生产经营管理等工

作。

截止目前王红雨先生现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红雨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

--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三： 董事会秘书孙新虎先生简历

孙新虎， 男， 汉族，

1974

年

11

月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 硕士学历， 工程师， 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

1997

年

7

月起在青岛肯德基有限公司驻外事务部参加工作，

2003

年

3

月加入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先

后曾任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湖南金德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西王糖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孙新虎先生自

2004

年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投资、 金融等方面的相关工作。

孙新虎截止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孙新虎先生与公司控

股股东

--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孙新虎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31－22990111

移动电话：

13561518899

联系传真：

0731－22998766

通讯地址： 株洲金德工业园

1

号楼

3

楼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412007

附件四：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王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

意见

我们作为金德发展独立董事， 根据 《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

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我们对王棣先生的任资资格、 文化程度、 工作经历等认真地进

行了审查， 并发表相关独立意见如下：

1

、 任职资格： 经审查王棣先生的个人履历， 未发现有 《公司法》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2

、 提名程序： 王棣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候选人是由持股

5%

以上的控股股东单位西王集团有限公

司向公司推荐， 提名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3

、 增补董事的程序： 本次提名王棣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4

、 王棣先生的文化程度、 工作经验、 身体状况均能够胜任董事职务的要求；

5

、 同意将王棣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6

、 王棣先生截止日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7

、 王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8

、 王棣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勇先生是父子关系。

9

、 王棣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独立董事

：

康均心

、

于小镭

、

陈开松

附件五：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 《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管人员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1

、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王红雨先生担任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孙新虎萍先生出任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

、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3

、 程序合法：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高管人员的聘任程序合法、 合规。

独立董事

：

康均心

、

于小镭

、

陈开松

证券代码

：

000639

证券简称

：

金德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064

号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在武汉洪广建国大酒店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以传真、 电子邮件、 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

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 经与会监事讨论，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选举韩忠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监事会主席杨铁强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 已向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监事会主席等职，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杨铁强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

会主席职务的申请， 自 《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现经与会监事讨论， 决定选举韩忠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韩忠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其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二、 鉴于公司原职工代表监事杨铁强先生、 杨自平女士因工作调动原因， 已向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 申

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杨铁强先生、 杨自平女士辞去

职工代表监事的申请， 自 《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现经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湖

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六次职工代表讨论， 选举陈铁先生、 王晓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陈铁先生、 王晓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附件一： 监事会主席韩忠先生简历

韩忠， 男， 汉族，

1955

年

8

月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孙镇镇范家村， 大专学历， 高级会计师， 中国共产

党党员。 韩忠先生自

1971

年开始参加工作， 先后曾在邹平县孙镇范家村小学担任教师、 邹平县地质勘察队

工作、 邹平棉纺厂财务科副科长等， 自

1997

年

5

月起至今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并于

2005

年起至

今任西王糖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自

2010

年

2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附件二： 职工代表监事陈铁先生、 王晓先生简历

陈铁， 男， 汉族，

1978

年

10

月生， 邹平县韩店镇上口村人， 大专学历， 中共党员， 中级工程师。 先后

曾任邹平县西王实业总公司保卫科科长、 山东西王集团公司微机室主任等职， 现担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 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晓， 男， 汉族，

1980

年

11

月出生， 本科学历。

1997

年学校毕业后进入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先后

曾在西王淀粉厂、 精炼厂担任带班长、 车间主任、 厂长等职， 现任西王食品公司副总经理。


